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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经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东提名，拟选举姜山赫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姜山赫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之情形。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姜山赫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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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姜先生简历 

姜山赫，男，1964 年 4 月出生，朝鲜族，中共党员，中

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为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中共全联并购公会党委委员/理事、全国律师协会西部讲

师团成员、清华大学法学院联合导师、首都法学法律高级人

才、北京资本市场专家服务团队成员、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300383）独立董事、北京市总工会劳模法律服

务团队成员等职务；曾担任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朝阳区第十

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政法委纪律作风特约

督查巡查员、第八、九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并购与重组法律专

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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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机票通用类”产品合作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北部湾航空”）、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福州航空”）、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

鹏航空”）、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鲁木

齐航空”）、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航空”）

拟与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航空集团”）

签署协议，开展“机票通用类”产品合作，交易金额预计不

超过 4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北部湾航空、福州航空、祥鹏航空、

乌鲁木齐航空、长安航空拟与海航航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加入海航航空集团推出的“机票通用类”产品合作，旅客可

以根据购买的“机票通用类”产品类型，在对应产品有效期

内，使用产品兑换获取海航航空集团合作航司自营航班的指

定舱位客票。加入该产品合作，有利于拓宽公司及子公司机

票销售渠道，促进公司及子公司机票及相关辅营产品的销售。

本次合作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4亿元。 

（二）海航航空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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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去十二个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海航航空集团

的累计交易金额如下表： 

关联方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万元） 

海航航空集团 
优惠机票、提供保障服务、里程

积分、房屋租赁等 
703.88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公司名称：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丁拥政 

（三）注册资本：2,705,263.1579万元 

（四）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7号海航

大厦21层 

（五）许可项目：公共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服务；民用

航空器维修；民用机场运营；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培训；从事

两国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或者有关协议规定的经营性业务

活动；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民用航空油料

储运及加注（含抽取）服务；民用航空油料检测服务；民用

航空器零部件设计和生产；民用航空维修人员培训；进出口

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旅游业务；餐饮服务；保

税物流中心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航

空运营支持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航标器材及相关装置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航空商

务服务；民用航空材料销售；旅客票务代理；智能无人飞行

器销售；采购代理服务；融资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营

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

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



7 

 

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六）主要股东：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司，持股95%。 

（七）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项目 2023 年 1-12 月 2024 年 1-3 月 

总资产 37,681,172,696.64 38,174,446,775.75 营业收入 35,660,959.23 4,386,486.45 

总负债 4,586,317,076.26 5,083,463,042.03 利润总额 464,559,226.89 70,878,620.92 

净资产 33,094,855,620.38 33,090,983,733.72 净利润 464,559,226.89 70,878,620.92 

注：2023年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航空有

限责任公司、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

任公司、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产品 

“机票通用类”产品是甲方向消费者推出的一款航空

组合产品。该类型产品可兑换甲方合作航司国内或国际自营

航班指定定座舱位的航空机票客票。 

2.合作方式 

甲方是“机票通用类”产品的发行主体，乙方是“机票

通用类”产品项下供应有效航空机票客票、其他附加服务及

辅营产品的甲方合作航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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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通过海航航空集团小程序“机票通用类”产品专

区界面展示其自营的可供预订的具体航班信息。在消费者通

过“机票通用类”产品专区界面选择使用产品直接兑换乙

方供应的航空机票客票时，甲方即时向乙方采购相应的航空

机票客票，并提供给消费者。同时，甲方可能视情况向乙方

采购辅营产品及升舱、贵宾休息室、专属值机通道等其他附

加服务。 

3.适用航段 

根据消费者购买“机票通用类”产品的具体类型不同，

具体类型包含次卡、多次卡等，适用航段包含但不限于国内

及国际航班的单程、来回程、联程，包机、代码共享航班除

外。具体按照甲乙双方确认的产品规则执行。 

4.适用附加服务 

附加服务包含但不限于专属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

贵宾休息室、远机位贵宾车送机、优先行李保障、随行人员、

机上问候和贵宾服务热线等，具体按照甲乙双方确认的产品

规则执行。 

5.结算规则 

按自然月度结算，每月的 15 日前甲方将上月“机票通

用类”产品项下的票款支付给乙方。甲方逾期支付上述票款

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应付费用，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未付

款项总金额的万分之五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逾期付

款超过 30日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或中止履行本协议。 

6.有效期：自协议所示合同签订日期起三年。 

7.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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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

定造成另一方的任何损失，应当承担因此给另一方带来的一

切损失的赔偿责任。 

（2）因任何一方原因而导致的任何第三方索赔，应且仅

应由过错方承担责任。就过错方与任何第三方间的损害赔偿

纠纷，另一方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连带责任。如果由此引起另

一方及其关联公司、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被第三方索赔的，

过错方应负责处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任。 

（3）因不可抗力而造成一方或双方不能履行合同的，根

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应采取合理

行动积极促使产品和服务恢复正常，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

损失，并应当及时提供证明。任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

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 

（4）任何一方应严格按协议条款履行，若出现无法履约

的情形，将暂停合作产品的销售，并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暂

停销售的相关事宜。 

（5）甲方产品造成乙方负面舆情、对乙方品牌造成不良

影响的，乙方有权提前 7 日通知甲方解除本协议，不视为乙

方违约。 

8.协议的解除  

（1）本协议约定的有效期届满且任何一方提出不再顺

延的； 

（2）如果由于中国相关法律或者政策原因，乙方无法继

续提供本协议项下服务的，应通过指定通知送达方式通知对

方解除本协议，解除通知自送达时生效； 

（3）如果甲方不再向消费者继续提供“机票通用类”

产品的，甲方有权自行酌情判断终止全部或部分的本协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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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或服务，并通过指定通知送达方式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

解除通知自送达乙方时生效； 

（4）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的； 

（5）其他双方约定的事由。 

本协议解除后，双方仍有义务就已经产生的“机票通用

类”产品合作的款项进行结算。 

四、定价政策及合理性 

本次交易中，合作双方结合不同时间段各航线的销售需

求制定不同类型的组合产品，根据各类型产品涉及的航线历

史平均票价水平以及出行需求，结合机票通用类产品性质制

定产品价格，旅客通过预购的不同类型产品可享受相应出行

权益，公司及子公司与海航航空集团基于不同类型产品对应

的结算规则分别结算。交易遵守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原则，

各方针对不同产品组合协商定价，保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加入海航航空集团整合旗下航空公司资源推出的“机

票通用类”产品合作，有利于拓宽公司及子公司机票销售渠

道，促进公司及子公司机票及相关辅营产品的销售，符合公

司利益。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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